
昌河街道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
1、 部门主要职责
1、在区委、区政府的领导下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各项法律、法规；负责街辖区内的地区性、群众性、公益性、社会性工作。
   2、负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，积极组织以提高市民质素为目的的活动，树立文明新风。 
   3、按照职责范围，负责街辖区内的城市建设和管理、市容环境卫生、环境保护、市政、等监督、管理、服务工作。 
   4、负责街辖区内的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，依照有关规定做好出租屋和外来暂住人员的管理工作；负责民事调解，法律服务工作，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。 
   5、负责社区建设和管理，积极开展社区服务工作，大力兴办社区福利事业，发动和组织社区成员开展各类社区公益活动；负责拥军优属、优抚安置、社会救济、社会福利、社区文化、科普、体育、教育等工作。 
   6、发展街道经济，管理街道自有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，为街道经济组织提供人才、科技、信息和各种服务，以经济、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街道经济发展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。 
  7、负责计划生育、劳动就业、安全生产管理、初级卫生保健、民兵、兵役、侨务等工作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。 
 8、指导和帮助居民委员会搞好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，发挥居委会的群众自治组织作用。 
  9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防汛、防风、防火、防震、防灾和抢险工作。 
  10、向区人民政府反映居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，办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事项。
  11、承办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部门2021年主要工作任务
2021年本部门工作任务是：
（一）搞好计划生育优生优育，提高计划生育服务水平。
（二）加强社会管理创新。深入推进留守儿童之家、职工之家建设，关心留守妇女儿童，关爱困难职工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，合理引导各方诉求，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。
（三）积极推进民生保障体系建设，加大对民生保障资金的投入，建立民生档案，按质按量及时足额发放各项惠民资金。
（四）抓好七项工作。1是继续推进党建标准化。2是继续搞好双创工作。3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促进财政增收。4是积极扶持就业创业，鼓励全民创业。5是搞好卫生清洁工程，创造美好卫生环境。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本部门共有预算单位1个。编制人数39人，其中行政编制7人，事业编制32人；实有人数24人，其中在职人数为24人，包括行政人员8人、全额补助事业人员0人、部分补助事业编人员16人；离休人员0人；退休人员24人。在校学生0人，其中：高等学校0人、中等专业学校0人，其他0人。
四、2021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（一）收入预算情况
2021年我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635.1万元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13.3%，原因：人员增加、工资福利增加。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收入635.1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%；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%；事业收入0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%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%；当年其他各项收入0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%。 
（二）支出预算情况
2021年我部门支出预算总额为635.1万元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13.3%，说明情况。其中：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：基本支出635.1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%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250.5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192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92.6万元、其他资本性支出0万元；项目支出0万元，占支出总额的0%，债务利息支出0万元、基本建设支出0万元、其他资本性支出0万元、其他相关支出0万元；事业经营支出0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%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的0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%.
按支出功能项目科目划分：一般公共服务635.1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%.
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：工资福利支出250.5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9.44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92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0.23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92.6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0.33%。
（三）经费拨款支出情况
2021年本部门经费拨款支出预算635.1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%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13.3%，原因：人员增加、工资福利增加。具体支出情况是：工资福利支出250.5万，占经费拨款支出的39.44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92万元，占经费拨款支出30.23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92.6万元，占经费拨款支出的30.33%。
（四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
2021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133万元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0万元。政府采购预算与上年预算对比减少58万，原因：采购项目减少。
（五）政府基金收支情况
本部门“无政府基金收支预算”。
（6）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2021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193.92万，其中办公费20万；印刷费19万；咨询费0.6万元；水费1万元；电费3.2万元；邮电费1.48万元；取暖费0.8万元；差旅费4万元；维修（护）费3万元；公务接待费5.34万元；劳务费4.5万元；委托业务费18万元；工会经费3.5万元；福利费13万元；在职公务交通费5.58万元；其他商品服务支出8.92万元；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82万元。与上年预算数对比，增加18.07万元。原因：办公费的增加。
（七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
2021年本部门“三公”经费5.34万元，因公出国(境)费0万元；公务接待费5.34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。与上年预算数对比，减少0.11万元。
注：以下第五点“市局本级及所属单位预算草案的具体说明”只有市交通局（2021年市人代会重点审查部门）需要在编制说明中列出，其他部门不需列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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